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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将2018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2021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1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2022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5,355,256

份进行注销。 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7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因已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董

事会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35,665份；190名激励对

象因2022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其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

销，董事会决定注销上述19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390,860份；故2018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合计注销股票期权1,426,525份。

鉴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46名激励对象因2022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

标，其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董事会决定注销上述46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69,484份。

鉴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1名激励对象因已离职而不

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董事会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

计908份；47名激励对象因2022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结果得分为60分，故第三个行权期公司层面行

权比例为0%，其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董事会决定注销上述47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4,711份； 本次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合计25,619份。

鉴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13名激励对象因2022年度公司层

面业绩考核结果得分为60分，故第三个行权期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0%，其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

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需由公司注销， 董事会决定注销上述1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得行权的股票期

权合计4,191份。

鉴于2021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14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因已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

资格， 董事会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64,920份；660

名激励对象因2022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结果得分为60分， 故第二个行权期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

0%，其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董事会决定注销上述660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663,220份；本次注销2021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合计728,140份。

鉴于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35名激励对象因2022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结果得分为

60分，故第二个行权期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0%，其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

公司注销，董事会决定注销上述3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40,031份。

鉴于2021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26名激励对象因已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董事

会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80,796份；1,140名激励

对象因2022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结果得分为60分，故第一个行权期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0%，其对

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需由公司注销，董事会决定注销上述1,140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398,172份；本次注销2021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

合计2,678,968份。

鉴于2022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13名激励对象因已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董事

会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82,298份。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4月2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针对上述需注销的股票期权，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

申请，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权激励计划合计5,355,256份

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5月17日办理完毕。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6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年4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2022年12月31日

总股本200,044,64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0,

004,464.90元。 同时，公司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共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80,017,

859股，本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为280,062,508股。 在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实施

前，公司总股本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

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0,044,64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公司总股本为200,044,649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增

至280,062,508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26日。 本次所转增的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3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转增的股份将于2023年5月2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增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

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

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总数与本次转增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5月26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498 赵光辉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5月17日至登记日：2023年5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46,080,486 23.04 18,432,194 64,512,680 23.04

高管锁定股 45,257,151 22.62 18,102,860 63,360,011 22.62

首发后限售股 823,335 0.41 329,334 1,152,669 0.4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3,964,163 76.96 61,585,665 215,549,828 76.96

三、总股本 200,044,649 100.00 80,017,859 280,062,508 100.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280,062,508股摊薄计算，2022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54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经济开发区玉山路1号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倪雯琴

咨询电话：0632-6611106

传真电话：0632-6611219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811� � � � �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2023-013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于2023年5月17日在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1号公司

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于2023年4月13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www.cninfo.com.cn网站发布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采

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李增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319,501,5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8379%，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为13人，代表股份319,500,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837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长李增群先生，董事、总裁赵宝国先生，董事、常务副总裁舒建国，监事会主席王强先生，监事

齐宝荣先生，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吴利利女士，董事会秘书孙秀欣先生,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孙剑坤、李琳

琳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审议通过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19,146,819 99.8890%

反对 354,700 0.1110%

弃权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2.审议通过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19,146,819 99.8890%

反对 354,700 0.1110%

弃权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19,146,819 99.8890%

反对 354,700 0.1110%

弃权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19,146,819 99.8890%

反对 354,700 0.1110%

弃权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2022年度实现净利润367,290,130.12�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

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36,729,013.01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945,405,222.77� 元，加其他39,756,571.90

元，扣除年度内已分配现金股利149,167,560.80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166,555,350.98�元。

2022年度利润以分配总额固定的方式分配，即以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745,837,804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2.00元（含税），本次合计分红149,167,560.80元。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19,146,819 99.8890% 49,770,454 99.2924%

反对 354,700 0.1110% 354,700 0.7076%

弃权 0 0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3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23年度为公司审计，审计费用为85万元（含税），其

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6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25万元。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18,996,219 99.8418% 49,619,854 98.9919%

反对 505,300 0.1582% 505,300 1.0081%

弃权 0 0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19,146,819 99.8890% 49,770,454 99.2924%

反对 354,700 0.1110% 354,700 0.7076%

弃权 0 0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19,146,819 99.8890%

反对 354,700 0.1110%

弃权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

9.�非独立董事选举：

9.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增群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80,261,987 87.7185% 49,326,454 98.4066%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9.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杨元桂女士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80,287,687 87.7266% 49,352,154 98.4579%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9.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志军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80,261,987 87.7185% 49,326,454 98.4066%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9.0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季向东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80,287,687 87.7266% 49,352,154 98.4579%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0.独立董事选举：

10.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伟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80,468,187 87.7831% 49,532,654 98.818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0.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柳喜军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80,468,187 87.7831% 49,532,654 98.818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0.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步延东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80,468,187 87.7831% 49,532,654 98.818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1.监事选举：

11.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王强先生为新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80,475,387 87.7853% 49,539,854 98.8323%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1.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盼女士为新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80,269,187 87.7208% 49,333,654 98.421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以上董事、监事简历详见2023年4月13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www.cninfo.

com.cn网站。 深圳证券交易所未对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出异议。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3年5月17日选

举赵宝国先生、舒建国先生为公司本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选举齐宝荣先生为本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赵宝国先生、舒建国先生，监事齐宝荣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孙剑坤、李琳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附件

赵宝国，男，197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国内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气体压缩分

公司总经理，烟台百大集团、山东省水产供销公司总经理，顿汉布什控股集团副总裁，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总裁。 赵宝国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舒建国，男，1970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注册二级建造师。 曾任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国内营销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支部书记，顿汉布什控股集团副总裁，公司董事、常务

副总裁。 舒建国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

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齐宝荣，男，1980年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本公司越南公司管理部部长、公司管理部知识产权科科长、采

购部业务经理，持续改进部持续改进专员，现任公司持续改进部副部长。 齐宝荣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持有本公司500股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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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于2023年5月12日以邮件、电话及专人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告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23年5月17

日下午3：30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其中董事陈卫东先生委托董事长崔东旭先生代为表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崔东旭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以9票同意获得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选举产生，根据有关规定，将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重新选举，任

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雷亚萍（主任委员）、李彬、刘贤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李彬（主任委员）、陈友春、张沛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陈友春（主任委员）、雷亚萍、陈卫东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崔东旭（主任委员）、雷亚萍、陈卫东、周立勇、张沛、刘贤钊

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陈良（主任委员）、陈友春、李彬、陈卫东、周立勇

本议案以9票同意获得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陈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以9票同意获得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周立勇先生、曹双喜先生、张敬周先生、荣幸先生、徐华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袁勇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以9票同意获得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籍俊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以9票同意获得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附件：个人简历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崔东旭：男，汉族，出生于1965年，研究员。现任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西安应用光学

研究所所长，本公司董事长。

陈良：男，汉族，出生于1969年，正高级工程师，现任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周立勇：男，汉族，出生于1968年，正高级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曹双喜：男，出生于1971年，正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袁勇：男，出生于1978年，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张敬周：男，出生于1974年，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荣幸：男，出生于1969年，高级工程师，现任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本公司

副总经理。

徐华峰：男，出生于1973年，正高级工程师，现任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本

公司副总经理。

籍俊花：女，出生于1975年，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证券管理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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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3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771,3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77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崔东旭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通讯方式参会视为出席），其中董事陈卫东因公务安排未能亲自出席，

委托公司董事长崔东旭先生代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771,3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771,3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771,3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771,3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771,3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2023年度公司与兵器集团附属企业、光电集团附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2023年度新华光公司与华光小原公司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771,3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771,3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771,3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覃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771,3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崔东旭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10,767,040 99.9961 是

12.02

选举陈卫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10,767,040 99.9961 是

12.03

选举陈良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0,767,040 99.9961 是

12.04

选举周立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10,767,040 99.9961 是

12.05

选举张沛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0,767,040 99.9961 是

12.06

选举刘贤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10,767,037 99.9961 是

13、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陈友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10,767,035 99.9961 是

13.02

选举雷亚萍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10,767,035 99.9961 是

13.03

选举李彬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10,767,035 99.996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03,582,4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6,69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49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494,5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2年年度报告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2023年度公司与兵器集团附属

企业、 光电集团附属企业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2023年度新华光公司与华光小

原公司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选举覃乐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7,188,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01

选举崔东旭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7,184,567 99.9402 0 0.0000 0 0.0000

12.02

选举陈卫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7,184,567 99.9402 0 0.0000 0 0.0000

12.03

选举陈良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7,184,567 99.9402 0 0.0000 0 0.0000

12.04

选举周立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7,184,567 99.9402 0 0.0000 0 0.0000

12.05

选举张沛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7,184,567 99.9402 0 0.0000 0 0.0000

12.06

选举刘贤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7,184,564 99.9402 0 0.0000 0 0.0000

13.01

选举陈友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184,562 99.9401 0 0.0000 0 0.0000

13.02

选举雷亚萍女士为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184,562 99.9401 0 0.0000 0 0.0000

13.03

选举李彬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7,184,562 99.9401 0 0.0000 0 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9涉及关联交易，本次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所持股为103,582,473股，对议案6、

9已回避表决。 议案5、6、7、9、10、11、12、1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陕西岚光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艳萍、王天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光电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会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光电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陕西岚光律师事务所关于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84� � � �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2023-16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12日以邮件、传真、电话等形式向

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17日下午3:30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经过审议，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覃乐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覃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三年，与第七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覃乐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覃乐：男，出生于1971年，高级工程师，现任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本公司监事

会主席，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兼）。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000949�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3-050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更新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文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于2023年3月22日获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并结合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披露的2022年度报告、2023年第一季度

报告，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更新，形成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

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899� � � � � � � � �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23-044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3年5月24日（星期三）15:

00-17:00在同花顺网上路演互动平台举办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或同花

顺App端入口（同花顺App首页-搜索-路演平台）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刘洪涛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文珂先生，公司独立董

事徐国君先生，公司财务负责人韩玉梅女士，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瑞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

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16：00前通过上述

方式提前进入英派斯路演厅进行提问。 届时公司将在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606� � � �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2023-018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欧洲海上风电项目合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ORSTED� BALTICA� 2� HOLDING� SP.�

Z� O.O.� (简称“Orsted-沃旭” )�和PGE� BALTICA� 6� SP.� Z� O.O.(简称“PGE-波兰电网” )的合资公

司签署了《海上风电产品供货协议》，按照合同约定，公司将作为供应商向Baltica� 2海上风电项目提

供整个风场66kV海缆及配套附件，合同总金额近3.5亿元人民币，约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不需要

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交易对手方为Orsted-沃旭和PGE-波兰电网的合资公司下属项目公司，注册地址

在波兰。

2、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未发生类似交易。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各方权利义务：合同对方作为业主方综合统筹项目开展，公司为业主提供海缆及配套附件。

2、交易价格：近3.5亿元人民币

3、定价依据：正式投标金额

4、结算方式：按照预付款、进度款、尾款进度进行结算

5、生效条件及时间：双方签署后即生效

6、违约责任：如合同一方违约则需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四、本次项目执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获取实现公司在欧洲市场岛际互联、风场送出和风机互联的海洋全场景的全覆盖，体现

公司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和管理体系等方面获得欧洲主流风电开发商的认可，将对公司国际化战略

的实施产生积极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其履行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独

立性。 公司将按照合同要求组织生产、交付工作。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的签订及履行预计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合同将按照项目进度分年

度履行，每年度对公司营业收入的影响以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收入为准。

2、本合同签订后实施周期较长，且以欧元作为结算货币，项目最终确认收入金额和时间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披露合同进展。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350� �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2023-027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5006号公司2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31,157,4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65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赛志毅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吴新华先生，董事梁占海先生、孟杰先生，独立董事范

跃进先生、刘剑文先生、王晖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张鑫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隋荣昌先生出席会议， 列席会议的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相关部门负责

人。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1,148,275 99.9997 9,200 0.000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

案

35,907,909 99.9743 9,200 0.025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即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同意即可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田峰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0966� �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编号：2023-045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3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公司将于2023年5月25日参加由湖北证监局、湖北

省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 ，通过网络与投资者互动交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的时间、方式

活动时间：2023年5月25日（星期四）14:30~16:35。

活动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二、参加人员

公司副总经理胡谦先生、董事会秘书刘军先生及有关部门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 ，或下

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向公司提出希望了解的公司情况及关注的问题，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将在线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3-36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同意推选丛浩先生、王

剑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一致。 职工代表监事与股

东大会选举的股东代表监事刘志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8日

附：职工监事简历

丛浩，男，汉族，1970年9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曾任烟台市统计局科员，烟台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政工科长，烟台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烟台市财政局纪检组长、

党组成员，海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万华化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现任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职工监事。

王剑波，男，196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党校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烟台合

成革总厂办公室秘书科科员，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科级秘书、秘书科科长、行政

管理部经理、党办主任、总经理助理。

现任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职工监事。


